   附件1：霍邱县第六人民医院(六安市中医院马店院区)电动汽车充电桩运营项目初步参数论证征集意见表  

供应商、联系人及电话（加盖公章）：                                      
分成比例：                
备注：
按要求格式填写并每页加盖报名供应商公章【电子章无效】，在规定时间内以原件扫描件和电子版形式发送至医院指定邮箱（物流管理部：2523245199@qq.com和【设备科□、信息科□、后勤保障部☑及其他□    zyyzwk2020@126.com      
1、 响应情况（是/否）若为否则须标注具体建议修改指标（未标注则默认为响应初步参数），建议修改指标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表中标注的须供应商填写的类似项目业绩情况，请填写。）
2、 请供应商认真通读以下项目概况和参数结构表的内容，然后填报响应情况。
3、 如有其他合理建议，填写建议修改指标（内容）。
1、 项目概况
霍邱县第六人民医院（六安市中医院马店分院）位于霍邱县马店镇，包含门诊医技综合楼、宿舍楼及附属建筑，建筑面积共约6万平方米，于2021年6月启用。
依据采购人完善便民、职工服务措施的需要，拟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维护、保养、管理运行进行公开招标，在采购人院区至少配置2台不低于120kW双枪直流快充充电桩（共至少4把充电枪），至少配置5台不低于7kW单枪交流慢充充电桩（共至少5把充电枪），共至少满足9个充电车位充电需求。
本项目由供应商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采购人仅负责停车场区域配合提供场地和提供充电桩电缆从院方配电房配电柜的接驳点。充电桩投入运营后，对充电业务产生的年总营业额去除年总电费后的年总营业利润，采购人享有不低于10%比例的分成，供应商享有不高于90%比例的分成。充电桩所有权及归供应商所有。

第一部分：拟购项目初步参数结构
	本项目初步参数拟设置情况
	
响应情况
	
建议修改指标
	备注（真实指标、是否独家、是否提供有效检测报告）

	序号
	参数名称
	初步参数设置情况
	是否设置为为★
	
	
	

	

1、
	


一、资格条件
	[bookmark: _Toc3300][bookmark: _Toc3939][bookmark: _Toc19241][bookmark: _Toc15583]1.具有有效期内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包含充电设施安装或电力工程施工等。（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3.供应商拟安排在本项目的施工、运营人员需持有应急管理部颁发的低压/高压电工作业证，且证书范围需与作业内容完全匹配。（提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近三年内类似公共场所（如医院、学校、车站、加油站）的合作业绩合同至少一份。(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
	
	
	
	

	2、
	二、项目工期要求
	建设周期：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安装调试并投入使用。文档交付：提供设备说明书、电路图、运维手册等全套资料。

	
	
	
	

	3、
	三、服务要求与技术要求
	1.在采购人院区内宿舍楼西侧，门诊医技楼东侧安装充电桩，需避开急救通道、消防通道，确保充电车位标识清晰。在采购人院区至少配置2台不低于120kW双枪直流快充充电桩（共至少4把充电枪），至少配置5台不低于7kW单枪交流慢充充电桩（共至少5把充电枪），共至少满足9个充电车位充电需求。充电桩建成运行一段时间后，若采购人根据实际合理需求，提出增加充电桩数量，则由供应商负责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2.在采购人配电房非医疗设备用途的变压器下端配电柜（编号：3AA7）接驳充电桩主电缆。3AA7配电柜现有1个备用400A抽屉断路器，4个250A抽屉断路器。供应商须采用国标铜芯电缆，为检修、维护的方便和安全考虑，供应商须在充电桩侧设置总断路器和计量电表，非必要不得进入采购人配电房。施工安装充电桩前，将供电配套施工方案报采购人审核。供电配套施工方案须明确电缆铺设路径、敷设方式（电缆套管、是否铠装）、防漏电保护措施、开挖与道路修复等。
	
	
	
	

	
	
	3.设备技术要求：充电设施设计和建设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充电设备须满足相关国标要求。因为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人配电房设备故障或损坏，由供应商负责修复或更换并承担费用。充电设备须适配主流新能源车型（支持国标/欧标接口），支持OTA远程升级，具备防雷、过载保护、急停按钮等安全功能。充电桩所有权及归供应商所有。
	
	
	
	

	
	
	4.智能化管理功能：支持扫码支付、微信小程序预约、充电状态和发生费用可实时查询；设备页面严禁投放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特别是与医疗、保健品等相关的违规广告。须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确保用户数据安全。
	
	
	
	

	
	
	5.设置中文提示牌，标明充电流程、收费标准、联系方式；充电收费标准不得高于市场平均价格。
	
	
	
	

	
	
	6.无障碍设计：充电桩操作界面需符合无障碍标准（如低位安装、语音提示）。 
	
	
	
	

	
	
	7.安全要求：供应商是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对所有安装的设备运营安全负完全责任。充电桩需通过IP54及以上防护等级认证，适应户外环境；安装防撞护栏；定期巡检（每月至少1次），提供漏电、火灾应急预案；每台充电桩旁边均须配备灭火器等，符合消防规范。医院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考虑，充电桩不得为新能源大货车提供充电服务。
	
	
	
	

	
	
	8.免费运营及维护保养：供应商安排专职运维团队对充电设施进行定期巡检、维护、保养。提供 7×24小时应急响应，向采购人报备联系方式。一般故障2小时内到场，4小时内修复，特殊故障按双方协商时间解决；定期提交运维报告（季度），包含设备巡检记录。
	
	
	
	

	
	
	9.新能源汽车在供应商设备充电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和纠纷，由供应商及时处理，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成交供应商必须购买有效的商业保险（产品责任险等），因设备质量问题或运营管理不善导致用户发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0.供应商须在约定时间内缴纳电费，如未按时缴纳相关费用，经双方协商，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拆除充电设备，恢复场地原貌，并补缴所欠费用。
	
	
	
	

	
	
	11.合同期满，供应商需拆除充电设备，恢复场地原貌。
	
	
	
	

	
	
	12.供应商安装工程竣工后投入使用前应向采购人提交书面的竣工安全合格资料等档案原件，确保使用的设备为安全合格可以正常使用的用电设备。
	
	
	
	

	4、
	四、收益分配要求
	1.充电业务产生的总营业额统计办法：
根据供应商充电桩智能管理平台（系统）上的经营数据进行统计，智能管理平台（系统）账号和权限对采购人开放，以便随时查看。总营业额、电费、服务费等经营数据双方均可见，供应商统计后由采购人核对，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2. 电费：
供应商单独挂多功能电表计费，执行国网统一分时电价，如遇国网电价调整，则相应调整计费。须按时向采购人缴纳电费，每季度预交一定电费（预交标准依据试运行数据测算后确定），电费年终进行据实决算。

	
	
	
	

	
	
	3.充电桩投入运营后，对充电业务产生的年总营业额去除年总电费后的年总营业利润，采购人享有不低于10%比例的分成，供应商享有不高于90%比例的分成，采购人享有的营业利润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进行兑现，每年12月15日汇入采购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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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拟购项目初步报价
	最终分成比例报价
	年营业利润分成比例的     % （不得低于10%）。

	备注：1.对充电业务产生的年总营业额去除年总电费后的年总营业利润，采购人享有不低于10%比例的分成，供应商享有不高于90%比例的分成。
2. 按年营业利润分成比例排序中标候选人，比例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当年营业利润分成比例相同时，按承诺投入充电桩数量多少确定候选人，数量最多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当充电桩数量相同时，按承诺投入充电桩新旧程度确定候选人，投入全新设备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3.仅进行一轮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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